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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函
地址：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

聯絡人：徐士敏

聯絡電話：23959825#3923

電子信箱：emily0930@cdc.gov.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5日

發文字號：肺中指字第109380026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中心訂定「醫院因應院內發生COVID-19（武漢肺炎）群

聚事件之營運管制措施建議」，已公布於疾病管制署全球

資訊網，請轉知所轄醫院及所屬會員自行下載參考運用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中心經參考國內外相關指引，並徵詢國內專家委員意見

後完成旨揭建議，以提供醫院在出現多起院內群聚事件而

有疑似無法控制之院內群聚疫情時，能參酌運用內化其應

變處理流程，迅速執行。

二、旨揭建議包含「營運管制」與「清空管制」之啟動條件、

管制區域、管制原則、管制期間與門、急診與病房單位等

之管制措施建議，未來將視疫情發展及相關科學實證資料

進行必要的修訂。重點摘述如下：

(一)當醫院於14天內連續發生2起群聚事件時，原則上應依

「醫院因應院內發生COVID-19(武漢肺炎)確定病例之應

變處置建議」中相對應單位之情境建議進行因應處置。

惟考量群聚事件發生時可能會有多樣性的情境，故除依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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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該應變處置之管制措施參考應用外，得依醫院轄屬衛

生主管機關或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之指示辦理，

可視情況縮短管制期間。。

(二)當醫院之後再度出現第3起以上之群聚事件時，則由醫院

轄屬衛生主管機關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後，針對該院是否

啟動擴大之「營運管制」或「清空管制」，可與醫院轄

屬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討論，決定相關建議措施

實施之範圍、措施及流程等。

(三)當醫院啟動「營運管制」，管制單位應配合以下管制原

則：

１、病房類、門診類及透析單位應停止收治/診治新病

人。

２、住院中的病人若病況適合，應儘速安排病人出院。透

析單位可繼續照護管制前既有的透析病人。

３、急診單位，原則上只收治急重症病人。病人進行緊急

處理後，若有住院需求可安排轉院或入住院區內非管

制區的單位。

４、開刀房、心導管室、放射部門等單位原則上除緊急、

或重大且必要之手術/檢查外，不應再接受新的排

程。

(四)當醫院啟動「清空管制」時除應持續執行「營運管制」

之措施，尚需清空管制區域內所有住院及急診病人，且

配合以下管制原則：

１、急診應停止接收新病人，進行清空。

２、住院病人若病況適合並符合相關轉出建議，應儘速安

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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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病人出院或轉出。

３、除緊急、或重大且無法轉介之處置外，應停止管制區

域內所有門診、檢驗、檢查、手術等單位之醫療業

務。

４、若有重大或特殊醫療需求之病人及慢性血液透析單位

的病人，醫院應協助其轉出至他院或至院區內非管制

區域之單位進行相關醫療處置。

(五)當醫院進入管制期間時，請立即成立應變中心，由院長

擔任應變中心指揮官，並明確指派工作組別及相關權責

範圍，且確實掌控各類人力需求、差勤管理、支援人力

教育訓練、院內疫情監測、感染管制措施規劃及稽核、

交通運輸路線規劃、各類物資補給、緊急狀況應變等之

規劃事項。

三、醫院得依旨揭措施建議參考訂定院內應變營運計畫，並預

行規劃整備。衛生主管機關亦應就協助轄屬醫院因應疫情

所需各項作為，預先進行整備規劃，如：轄區內其他醫院

接收病人之量能評估、院外人員動線管制、支援人力調度

及跨局處協調事宜等。

四、營運管制措施建議請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/嚴重特殊傳

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，簡稱武漢肺炎）/醫療照護機構感染

管制相關指引項下下載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、教育部、國防部軍醫局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衛生福

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、各縣市醫師公會(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

聯合會除外)、臺灣感染症醫學會、社團法人台灣感染管制學會、社團法人台灣

兒童感染症醫學會、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護理學會、社團

法人台灣急診醫學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
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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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會、台灣內科醫學會、臺灣兒科醫學會、臺灣家庭醫學醫學會、台灣醫院協

會、台灣職業衛生學會、台灣醫學中心協會、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、台灣社區

醫院協會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醫事司、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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